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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
“事实”何以推出“价值”

杨　松

［摘要］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满足需要而从事各种生产实践活动，以获得劳动

产品，并且在消费过程中，通过正负面的体验来确认该产品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得

出该产品以及生产该种产品的技术手段、生产结合方式有无价值的结论，而关于事物、行

为 “是什么”的事实认知则是人们在创造价值物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获得的。随着实践过程

的不断重复，人们逐步认识到：具有某些事实性特征的事物或者行为是具有价值的，并通

过语言形式表现为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直接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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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判断何以能够推出价值判断？这是哲学家休谟留给后世学者苦苦思索的诸多难题之一。很

多分析哲学家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探索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的逻辑可能性，产生了不少真知灼

见。但是，单靠语言分析难以解释语义与逻辑的来源，需要回归生活实践，回归到马克思主义那里

去。笔者拟通过考察人们创造价值、确认价值和最终形成价值判断的具体历史过程，并在每一个环

节厘清 “事实”与 “价值”的关系，从而说明在今天，人们何以能够合逻辑地直接从事实判断推出

价值判断。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次尝试。

一、生产活动中的 “事实”与 “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有两个含义：其一，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 “价值”，它表示凝聚在商品

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通过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 “价
值”。其二，哲学意义上的 “价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李德顺、李连科、王玉樑等学者对马克

思哲学意义上的 “价值”做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几

十年来，马克思在哲学意义上谈论的 “价值”已经成为国内价值哲学界熟知的概念。那么马克思在

哲学意义上讨论的 “价值”是什么含义呢？

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其对价值现象的描述。《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

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①我们都知道，“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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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价值，为什么在忧心忡忡的穷人那里，景色却没有 “美”这种价值存在呢？这是因为 “穷人”
的需要不是 “审美”，而是 “生存”，因此他是以生存需要而不是审美需要来指向事物的，只有能够

以合乎生存需要的方式与他发生关系的事物，才会成为他需要的对象，从而会被称为是有价值的。
同样，“商人”的需要是 “谋利”，矿物之所以对他而言是有价值的，也仅仅是因为矿物能够满足他

的这一需要。可见，不管是穷人还是商人，其实都是以自己的 “需要”去理解事物，并根据自己的

需要来主动地指向事物，最终根据事物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因而以是否 “满足需要的对象”来决定

它究竟是否具有价值。
通过进一步的文本考察，国内学界比较广泛地注意到马克思关于 “价值”一词历史起源的研

究，这一段话尤其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贝利和其

他人指出，‘ｖａｌｕｅ，ｖａｌｅｕｒ’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的确，它们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

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

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①马克思认为，一方面， “价值”最初表示的就是物对人的 “使 用 价

值”；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是表示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即物为人的存在。如果我们进一

步分析，就需要知道，这个 “使用价值”表示的是物为人的什么方面的存在。很显然，当马克思回

答说 “使用价值”表示 “物对人有用”时，他实际上就是在说 “使用价值”表示物可以用于满足人

的需要，因此这里的 “物为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说物为人的需要的存在。可见，马克思主义确实

将 “人的需要”与 “价值”联系了起来。②

正是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学者们形成了关于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 “价值”的一种共识，即价

值表示的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变化等对于主体的内在尺度 （即人的需要）的相符合、相一致的性

质和程度。③ 但是，“价值”是事物固有的属性吗？它是天然形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价值”主

要形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中，而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事实”与 “价值”之间形成

了密切的关联。
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第一个历史活动的论述表明，人类满足需要的活动乃是一

切历史的开端。人们通过实践，特别是通过生产劳动来实际地创造、获取实物以满足需要。在生产

实践中，人们力图获得的就是那些原本在他之外却经由生产劳动而变为能够满足需要的、因而是有

价值的物，在此过程中，人们对外发生三重关系：
第一，他必须对作为自己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自然物有所认识，使得原来在他之外的自然物

成为进入认识领域中的对象，进而把握自然物的性质、运动规律等，在此过程中人与对象发生的是

“认识关系”。而在这一关系中，关于 “事实”的认识不是纯粹中立的，它总是伴随着价值因素的缠

绕，这是因为：生产劳动要能够进行，就必须在劳动的同时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有所认识，即形成

关于 “事实”的认知，否则劳动就无法顺利进行。可见，“事实认识”是为了满足 “实践”的需要

而在 “实践”中进行的。这样，“事实认识”就内在地成为 “实践”“劳动”的一部分，也是在 “实
践需要”的推动下而从事的人类活动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认识”以及 “事实判断”的

形成本身就已经是受到价值取向推动的活动。进一步说，“实践”是在人的需要的推动下，以满足

需要为目的的活动，而 “事实认识”又是为了这种活动而服务的，因此 “事实认识”就不仅仅只是

为了 “实践”而存在，根本上是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这样，总结起来说就是：“事实认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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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２７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根据原文编者的注释，“ｖａｌｕｅ”“ｖａｌｅｕｒ”两个词的

意思都是 “价值”。

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 “使用价值”并不就等于哲学意义 上 的 “价 值”，它 仅 仅 是 “价 值”的 一 种 具 体 形 态。参 见 李 德

顺：《价值论》，２２－２３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李德顺：《价值论》，７９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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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实践需要为直接目的、以满足人的自身根本需要为最终目的，因而也是有价值特征的活动。
在 “价值物”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与人无涉的客观 “事实”作为历史的前提，在先的是人的

需要，即某种价值取向 （或称 “内在 尺 度”）。在 需 要 的 推 动 下 产 生 了 人 的 实 践，而 关 于 “事 实”
的认识和 “实践”几乎是同时展开的———人们在认识 “事实”的同时进行着 “实践”，也在 “实践”
中认识 “事实”从而形成事实判断。从历史现实来说，在创造价值物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并不是先

有关于事物 “是什么”的事实认识，然后从事实践活动并且判断事物是否具有 “价值”，反而先有

的是人们 “需要什么”的价值诉求，并在致力于满足价值诉求的实践活动中，同时也进行着关于事

物事实性质的认识。可见，就 “事实认识”来看，“它属于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本质联系的反映，这

种反映也不能脱离明确的或潜在的价值目标的影响。因此，认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存在着与该阶

段相适应的价值关系”①。
第二，在对自然物认识的同时，人也依据自己的需要将其从 “自在之物”改造成 “为我之物”，

力图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从而与自然物之间实际地发生改造关系，获得的是同时兼具 “事实”和

“价值”两种属性 的 产 品。在 改 造 关 系 中，人 们 则 是 要 根 据 自 己 认 识 的 结 果 和 需 要，开 展 生 产 劳

动———利用自然界已有的劳动资料，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将劳动对象按照自己的需要发生 “为我”
的改变，从而使之成为能够满足需要的产品。马克思通过 “两个尺度”的思想来表达上述观点，他

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

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②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人以自己的需要为

实践的内在尺度，对自然物按照 “为我”的方式来改造，这就要求生产劳动具有合目的性；另一方

面，人们要依靠对自然物的变革进行生产，而自然物不会按照人的希望随意发生变化，因为自然物

还有自己的性质、运动规律，这些都是事物自身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必然性，也是

人们实践的外在尺度。在比较初级的劳动中，人们只有不断尝试和重复，才会逐步明白自己的行为

必须顺应自然物本身的规律，从而使得生产劳动具有合规律性。而在比较成熟的生产劳动中，人们

会对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性质、规律等有清楚的认识，并以之指导实践，从而顺利达到实践目

的。因此，结合上面的 “两个尺度”来看，人对自然物的改造，最终是以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为基

本特征的实践活动，是根据对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的认识，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目的，将自然物改造

为满足需要的物的过程。正是因为生产劳动是人类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所以获得的是既包

含 “事实”，又包含 “价值”的产品。
第三，人们在实践中不仅要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还要尝试着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行动，从而

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历史活动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产，即进行生

产物质资料的实践，而且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即进行社会交往。而在社会活动中，人们

的需要往往指的是安全、有序、高效、顺畅等等利益，而行为之有价值则在于对这些人们共同利益

的维护或者实现。例如，为了实现财产的有序转移，要求人们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来处理彼此之间的

财产关系，而究竟是使用 “口头约定”还是 “书面契约”的形式，则根据人们在不同物品交换的场

合下具体实践的结果来确定。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无论是 “口头约定”还是 “书面契约”，其具

体形式、操作手段和应该注意的细节，都处处以 “财产的有序转移”为目标，并在具体情况下改变

自己的内容，也都在人们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己丰富的形态。
所以，当人们说一个社会行为是 “有 价 值”的 时 候，一 方 面 不 是 指 行 为 本 身 天 然 地 具 有 “价

值”，另一方面也不是指人们首先要认识关于行为的事实特征，然后才能得出其是有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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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富源：《关于价值、人的价值的几个问题》，载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５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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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行动起来并达成特定的利益目标时，人们才会得出结论说这种方式的行为

是有价值的。可见，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各类行为在根本上是为了实践的需要，从而也是为

了人们自身 “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本身已经是具有价值维度的 “属人”的行为。在实际活动中，
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的行为，人们获得了满足需要的从而是有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者达成了既定的社会

目标，那么该行为就最终获得了所谓的 “价值”。可见，行为的价值也是从人的需要开始，在社会

实践中获得的，而且并不是它们先具有某些事实特征而后才有 “价值”，而是人们先带着 “价值取

向”（即内在尺度）以一定的方式去行动，而该行为在成为某种 “事实”的同时，也成为 “有价值

的行为”。

二、消费活动中的 “事实”与 “价值”

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何以能够被称为是有价值的呢？事实上，人们是通过

对这些劳动产品进行 “消费”来确认其是否真的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从而得出这些产品是否具有价

值的判断。如果没有人的 “消费”，那么这 些 实 践 成 果 仅 仅 是 出 于 人 的 “需 要”推 动 而 制 造 出 来、
具有某种潜在价值的东西，但是这时 “价值”并没有实现，因为它尚未与人发生实际的满足与被满

足的关系，因而也尚未成为与人的需要发生关系的对象。只有当它被用于消费、与人的需要发生关

系时，才能够真正成为面向人的需要的对象。如果它在被消费的过程中确实满足了需要，那么人们

就会说这些产品是满足需要的有价值的产品，这时产品的 “价值”就真正实现了，并且人们也会得

出 “该产品有价值”的判断。反之，如果在消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些产品并不能满足需要，那

么就会认为它们是没有价值的，从而得出 “该产品没有价值”的判断。
如果说，在生产过程中总是表现出 “事实”与 “价值”的缠绕，那么从 “事实”推出 “价值”

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初步呈现的。当人们 “消费”劳动产品的时候，首先会对劳动

产品的感性特征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将之作为对劳动产品进行评价的基础。当然，人们实际从事生

产劳动时，已经逐步地获得了关于产品各种特征的认识。例如，他们在采摘果实时已经对果实的颜

色、形状等有了基本认知，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全面了解该果实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通

过实际地 “消费”这些果实，获得关于这些果实特征的进一步认识，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知道这些果

实是否满足需要、是否有价值。例如，当人们在尝试吃果实的时候，就获得了关于果实的进一步认

识———是甜的还是酸的，是否多汁、是否有果香、口感如何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说这个果实

是否有价值。因此，马克思说：“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
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① 可见，人们通过 “消费”一开始就会对劳动

产品的属性有进一步的认识，如果发现劳动产品的某些属性对人是有用的，即劳动产品因为具有某

些属性而可以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人们就会说该产品是有价值的。
那么，劳动产品怎样就是有用的，即满足人的需要的呢？事实上，在对劳动产品的消费中，人

们不仅获得了关于其属性的进一步认识，而且能够形成正向或者负向的感受，人们正是据此形成关

于产品的价值认识。人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在感受上是一种负面的、痛苦的状态。在生产

劳动之后，在使用这些产品时，如果人们能够从负面的、痛苦的感受中解脱出来，获得正面的、愉

悦的感受，那么也就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例如，人们有 “吃”的需要，感受到 “饥饿”，
这是一种痛苦的感受，在这种需要的刺激下，人们从事采集果实的劳动，获得各种果实。为了确认

这些果实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需要因而是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就要实际地品尝这些果实。当人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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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果实，发现它们能够充饥、香甜可口的同时，原来那种 “饥饿”的负面、痛苦的感受也会消

失，随之产生的是一种 “饱足”“满意”等正面的、愉悦的感受。这样，人们就会据此说，因为该

果实具有能够充饥、香甜可口等属性而使自己觉得满意，所以它是有价值的。相反，有的果实可能

会酸涩甚至会有毒，当人们品尝它们的时候，会产生 “恶心”“疼”等负面感受，因此人们就会根

据这类感受认为，具有酸涩、毒性的果实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在历史的早期，人们是在消费

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尝试各种劳动产品，在自己的感受体验中，确认具有何种属性的产

品是有价值的、具有何种属性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
人们在对劳动产品进行尝试的时候，产生正面或者负面感受的同时，常常还会引起对事物的

“情感”。“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体验。”① 当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
正面的、愉悦的感受常常还会导致人们产生对劳动产品积极、正面的情感，因而表现出对具有某些

属性的产品的赞赏、喜爱。相反，若是产品没有满足需要，那么负面、痛苦的感受就会导致人们对

具有某些属性的劳动产品产生消极的情感，因而表现出对具有该种属性的产品的批判、厌恶。因

此，人们关于事物的感情与事物是否能够满足需要有关，“情绪因需要的满足与否而具有肯定或否

定的性质，它成为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一个指标”②。可见，人们关于事物的情感不是任意产

生的。“同需要毫无关系的事物，人对它是无所谓情感的；只有那种与需要有关的事物，才能引起

人的情绪和情感。而且，依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情绪和情感具有肯定和否定的性质。凡是能满

足需要的事物，会引起肯定性质的体验，如快乐、满意、爱等；凡不能满足人的渴求的事物，或与

人的意向相违背的事物，则会引起否定性质的体验，如愤怒、哀怨、憎恨等。情绪和情感的独特性

质正是由于这些需要、渴求或意向所决定的。”③ 所以， “价值”往往是与人们喜恶的情感相生相

随的。
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根据消费情况对某些特定的事物、行为总是会有特定的情感，而随着这一过

程的重复，人们逐渐在 “价值”和 “情感” “态度”等主观要素之间建立联系，即便脱离了实践，
这种联系依然保留在观念中。特别是随着价值观的教育世代展开，不仅关于事物、行为是否有价值

的观念固定下来成为一种价值知识，而且人们即便没有通过实践，也会建立 “价值”与 “情感”之

间的稳固联系，甚至还学会用价值判断来表达这种情感或者引导人们去从事那些有助于获取价值物

的行为。这样，人们就会逐渐忘记，价值物和关于价值物的情感诞生于实践活动，反而认为事物的

价值是由人们的情感、意愿决定的。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见，他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

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④ 也就是说，人

们 （特别是脱离实践活动的思想家）会逐渐认为，自己不是出于需要并通过实践创造价值物，而是

出于某种情感来决定事物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因此他们就会把主观要素而不是人的实践活动和客观

需要视为价值的来源，这正道出了价值情感主义理论的来源。
此外，当人们通过消费发现，某些产品能给自己带来满意的感受，从而判断其是满足需要的产

品时，往往还会考察、总结自己为了生产这种有价值的产品而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如果人们发

现，正是通过具有如此这般事实性特征的生产活动，他们才会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产品，那么他们就

会认为能够产生这种产品的生产实践活动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在北宋时期，人们需要大量的

“铜”来造币，因为采用 “胆铜法”（通过铁来置换含有铜离子的胆矾溶液）可以非常廉价、简易地

制取 “铜”这种有价值的产品，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生产技术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在北宋年间，

５７

①
②③
④

李连科：《哲学价值论》，６７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曹日昌：《普通心理学》，３４２、３４１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６９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杨　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事实”何以推出 “价值”

使用 “胆铜法”制取 “铜”的铜场大量存在。① 可见，如果按照某种生产方式从事的人对自然的改

造活动，能够总是比较高效、安全、稳定地获取有价值的产品，那么它往往会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

技术规范。②

在社会实践中，“消费”体现为对社会目标实现后带来的利益的 “享有”。人与人之间按照特定

的方式结合起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如果获得的成果也是可以通过人们实际地 “享有”相应的社会

利益而被确认是有价值的，那么人们往往也会确认，按照那些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从事的行为也是

有价值的，也会由此逐步衍生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例如，通过 “书面契约”的形式

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对财产有序转移的利益的享有，那么该形式就具有社会意义上的价值。而

“口头契约”虽然具有便利的特点，但是在维权问题上存在困难，难以帮助人们享有相应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中价值相对较小。

三、一般性的价值判断的形成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明确，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不是先有关于事物 “是什么”的事

实认识，然后根据这些事实认识来判断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相反的是，人们先有的是 “需要”，即

某种价值取向。人们在这种取向的推动下从事生产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既获得关于产品的事实认

识，又获得按照人的目的创造出来的、“为人”的产品，因此这个产品本身就是既具有事实属性又

含有价值属性的物。而关于产品以及生产产品的行为是否具有价值的最终判断则是在消费产品的过

程中确认的。

在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还不高的历史早期，或者是在对某类产品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

中，人们是如何得出产品或者行为是否具有价值的结论的？现实的人具有意识能力，在长期、反复

的实践过程中，其思维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逐步能够将实践中各种个别情况概括、归纳起来，
形成一般性认识，并且能够使用语言将这些一般认识记录、表达出来，最终使得人们不必通过实践

和消费而直接得出关于某些事物或者行为的价值判断。

在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还比较低的时期，生产劳动常常是尝试性的，获得的劳动产品也并

不一定总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要求人们在不断地尝试和摸索中，通过生产和消费获得各类

产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实例。马克思认为，随着人们反复地为了需要而生产劳动，并且通过消费来确

认产品的价值，久而久之就会发现，特定方式的劳动获得的产品总是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

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 ‘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

就学会 ‘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 切 其 他 的 外 界 物 区 别 开 来”③。在 历 史 早 期，
人类也许只是反复生产一种产品，因此总是通过同一种劳动方式生产并且消费同一种产品，但是

“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

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

称”④。这就是说，随着人的需要的类别越来越多，通过劳动获得的满足各类需要的劳动产品也越

来越多，人们开始将这些劳动产品进行分类，通过使用语言命名的方式将不同种类的产品一一区别

开来。此外，随着各类经验活动的重复，人们发现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满足需要，有的总是可以

满足需要，有的却不能，因此人们通过对一般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在不必实际地 “消费”每一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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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技术卷》，１１３－１１４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曹志平、徐梦秋：《论技术规范的形成》，载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４０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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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情况下，借助语言将满足需要的物和不满足需要的物区别开来，直接称某些物是 “满足需要的

物”或者是 “有价值的物”，等等。因此，这就导致现在看起来似乎很多关于产品是否有价值的判断

的形成，并不需要人们实际地 “消费”产品。例如医生就会根据经验，在病人没有实际地使用药品之

前，就直接告诉他这是好药、那是不好的药。“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

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

联系中的人 ｛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① 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反复地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满足需要的产品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开始提高，语言

能力和思维能力也极大地发展起来，从而在不断重复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某类事物是可以满足需要

的、有价值的，并且通过使用语言下判断的方式将事物具有的 “可满足”“有价值”的特征固定下来，
因此人们就不必总是需要通过实际去 “生产”和 “消费”产品才能判断其是否真的具有价值。

但是，这只是人们在经验中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 （生产、消费）总结出来的一般结论，并不表

明这些产品先天地就具有 “可满足需要”“价值”这些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

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 ‘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②。如果

没有人们长期的经验活动，没有对产品长期 “消费”得到的结果作为依据，人们就既无法得出产品

是否具有价值的一般结论，也无法在不从事生产、消费的情况下直接说某些事物是有价值的。因

此，马克思总结说：“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

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

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 ‘满足’的物。”③

不仅关于产品有无价值的一般结论是来自人们对长期经验活动的总结，而且关于行为价值的一

般性结论也是如此。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从事生产劳动，就要以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行动，
因此对个人的行为有特定的要求，以保证人们获得 “通过生产消费品以满足需要”的利益。这样，
“行为”也有能否满足 “人们获得自身利益”这一需要的分别，因此它也可以被分为是有价值的行

为或者是没有价值的行为。当人们通过反复的劳动、实践发现，只有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才能

保护 “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④ 的时候，就 “产生了这样一种需

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

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⑤。这也就是说，当人们重复以某种方

式进行生产并获得了相应的有价值的物的时候，就会产生将与这种生产有关的各类行为概括起来形

成通则的需要，因此人们通过感性、理性的能力，从对各种个别行为的认识中总结出一般的行为准

则，并使用语言将这些行为规定下来，这就直接导致习俗、礼仪、法律、道德等各类社会规范文本

的产生。可见，在人类需要的推动下，“人类群体为维持生存延续在自己行为活动中所形成累积了

一套规范、法则、秩 序，经 由 历 史 和 教 育 积 淀 在 个 体 心 灵 中，并 通 由 物 质 化 的 外 壳 即 语 言 表 现

之”⑥。同样，这些规范规定的行为并非天然具有 “价值”，而只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实际地从

事某一行为并发现它总是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利益，从而确认这种方式的行为总是有价值的，此后才

通过意识能力将 这 些 反 复 出 现 的 一 般 情 况 归 纳 总 结，再 通 过 语 言 表 达 出 来，称 它 是 有 “价 值 的”
“正当的”“应该的”行为。

就 “价值”问题而言，人们首先是有 了 需 要 以 及 为 了 满 足 需 要 而 从 事 生 产 实 践，再 通 过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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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４０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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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来确认产品是否真的是有价值的。关于事物 “是什么”的事实认知，并不先于人们的 “需要”
以及实践活动，而是在创造价值和确认价值的过程中同步进行的。只是通过这一现实过程的反复，
人们才认识到具有某种事实特征的事物总是满足需要的，因而也是有价值的，然后将这种关系通过

意识能力概括归纳起来，形成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过渡———因为事物具有事实特征Ａ，所以具

有价值特征Ｂ。这种概括一开始也许只是尝试性的，但是随着实践的进行，人们不断地通过创造产

品、消费产品的活动来对这一概括进行检验，对之进行修正或者证实，逐渐地 “因为事物具有事实

特征Ａ，所以具有价值特征Ｂ”就变成一种固定的观念而深入人心，并且通过教育代代相传，成为

人们熟知的、习以为常的知识、标准乃至说话方式。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可

以很方便地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价值判断。
所以，从 “事实”到 “价值”推导的实现，我们固然可以从语言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需

要明确的是，语言逻辑其实只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来自生活世界的问题，还是应该到生活世界

中去解决。在今天，人们在生活中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过渡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每一个

人已经是这么做的，并且鲜有人在实践中认为这一言说方式是不合理的，甚至也没有意识到其在逻

辑上存在什么问题，这是因为 “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
这些式正是 （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①。可见，人

们之所以可以从 “事实”推出 “价值”，从根本上说是源于通过劳动创造价值、通过消费确认价值，
通过语言形成价值判断的历史实践过程，只有在长期的实践积累中，人们才最终能够实现从事实判

断到价值判断的直接过渡。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Ｈｏｗ　Ｃａｎ“Ｖａｌｕｅ”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Ｆ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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